泸州市中医医院
城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泸州市中医医院城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项目
2、项目所属分类：☑服务 □货物 □工程
3、合同预算金额：160万元
4、服务期限：服务期三年（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实际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或服务期达到三年时，合同自动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5、联系人：后勤保障部 陈先生 18181174201
6、项目概况：城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包含城南院区污水处理站（总站）一座，中医特色项目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一套（包含设备间）。城南院区污水处理站于2022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至今已运行3年有余，所有设备运行正常，中医特色项目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暂未启用，中医特色项目医疗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城南院区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后排放，城南院区污水处理站设计最大日处理量为1000m³/d，为一级处理工艺，中医特色项目公卫楼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日处理量为30m³/d，为二级处理工艺，目前城南院区除行政楼外年处理污水量共约127000m³/年，预计公卫楼污水处理站处理量5500m³/年，康复楼新开区域处理量9000m³/年，预计总处理量141500m³/年，消耗次氯酸钠消毒剂使用量约66吨（日常余氯监测值稳定在4.5mg/L），PAC絮凝剂7吨/年，PAM（聚丙烯酰胺）1吨/年，日平均住院人员600人，每日门诊人数约450人。本项目不组织统一的现场踏勘。供应商如对项目现场有踏勘需要，请自行前往并承担相关费用及安全责任。供应商应基于自身踏勘获取的现场信息进行投标决策，并对由此产生的判断负责。采购人不对供应商自行踏勘所获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亦不接受任何基于自行踏勘情况的质疑或索赔。
二、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
三、技术服务要求：
1、运营服务范围
负责城南院区污水处理站运行维护工作
2、运营服务标准
按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保证污水处理站的正常运行和污水达标排放。达到排污、排水许可证的要求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另需满足如下标准与要求：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预处理标准；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15第21号）；
3、运营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此项目需要配置：维修操作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项目现场驻点维修操作人员不少于1名，现场实行24小时运行值守，院方有权对该人员进行考核（由采购人的污水处理专业负责人现场对操作人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供应商必须更换维修操作人员，驻点人员须身体健康，能适应24小时轮班值守及维修工作的体力要求，并能提供近期有效的体检健康证明，懂办公软件使用，同时具备低压电工作业证书（应急管理部门颁发）。
技术负责人1人（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或环境保护专业或环境科学专业及类似环境相关专业的工程师职称或注册环保工程师证，提供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负责人需具备污水处理服务项目管理经验，提供业绩证明资料）；项目负责人与技术负责人与投标文件人员一致。
（2）建立健全污水处理站管理制度、运营、维修、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污水处理流程图等。
（3）根据医院相关要求开展应急演练（包括但不限于药剂泄漏、污水泄漏、污水处理不达标等突发事件的演练）每年应急演练不得低于2次，并以文档图片和视频方式留存。
（4）负责制作更新污水处理站现场的安全警示标识、设备、工艺、环境标识标牌。
（5）每季度对污水处理操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设备管理及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6）供应商按照《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要求，规范化建立纸质+电子“一企一档”，所需资料打印费用由乙方承担，每年年终统一将当年档案资料移交采购人；
（7）在运营期内，供应商随时接受各级部门的监督检查，按要求提供检查相关资料，并在规定时间内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被环保、卫健等监管部门处罚，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根据受罚情况，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8）按照相关要求填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平台数据、报告等（包括但不限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四川省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其础数据库系统等环保相关管理平台）所有平台记录需存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每月移交采购人；
（9）污水处理操作人员长期接触带腐蚀性药剂且工作环境会接触废气、废水等危害因素，供应商需提供站内一切应急物资及个人防护用品，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供应商每年需对现场污水处理操作人员进行一次职业健康体检，并提供具备职业健康检查资质机构出具的职业健康体检报告，作为污水处理工作人员档案留存；
（10）供应商负责本项目产生的除医疗废物以外的危险废物处置工作，若供应商未按国家管理要求处置危险废物，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对医院造成损失的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视情节轻重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1)供应商需提供办公电脑一套，用于实时监测在线平台数据传输情况及日常办公使用，产权归属供应商，合同结束时可撤离，相关运营期间的数据营拷贝移交采购人；
（12）由于中医特色项目公卫楼可能涉及传染性污水，传染性污水处理标准与综合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处理标准不同，需单独处理，相关运营费用应包含在综合报价中，由供应商自行考虑。
4、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养、故障、异常情况要求
（1）在服务期内，污水处理站设备的日常保养、维修、维护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因人为操作因素和维保不到位导致的设备损坏由供应商承担，运营期内设备自然损坏由采购人自行承担）。具体设备范围以设备清单为准（包括设备附件、附属设施及成套设备配件）。如因供应商运维过失导致设备停运的，其承担全部行政处罚及经济损失。
设备日常保养、维修、维护清单
城南院区（PPP项目）
	产品名称
	运维设备数量

	回转式机械格栅
	1套

	调节池提升泵
	4台

	污泥提升泵
	2台

	投加次氯酸钠隔膜计量泵
	4台

	PAC加药装置
	2套

	PAM加药装置
	2套

	次氯酸钠储槽
	2套

	离子除臭设备
	1套

	数显液位传感器
	2套

	数采仪
	1个

	余氯在线检测仪
	1台

	COD在线检测仪
	1台

	氨氮在线检测仪
	1台

	活性炭吸附箱
	1个

	沉淀池污泥泵
	2台

	屋顶工业排风机
	1套

	负楼管道风机
	2套

	自动控制柜
	2套

	污泥池口控制电箱
	2套

	超声波流量计
	1个

	药剂泵
	2台



城南院区（中医特色项目）
	产品名称
	运维设备数量

	一体化预处理设备
	1套

	提升泵
	2台

	污泥泵
	1台

	液位计
	1套

	转子流量计
	1台

	空气搅拌系统
	3套

	溶液搅拌器
	4套

	加药计量泵
	4套

	溶药剂桶
	4个

	风机
	1台

	自动控制柜
	1套



（2）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WH3-N等)运行技术规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等技术规范要求每年定期对超声波流量计、COD在线监测仪、氨氮在线监测仪进行一次比对监测并提供具备CMA认证资质的检测报告，对检测不合格的设备进行维修、调试或更换；每季度开展一次余氯在线监测仪监测数据比对监测，余氯监测采用HJ 586-2010,DPD分光光度法进行并出具余氯监测报告，对比对监测不合格的余氯在线监测仪进行维修或更换。上述费检测费用由供应商负责，维修与更换参照上述第（1）条执行。
（3）设备故障或者异常处理。污水处理站出现设施设备故障、数据异常或处理水质异常，供应商必须及时处理。所有故障及异常需在20分钟内响应4小时以内解决，遇特殊原因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故障排除前应有应急处理方案，对出现的所有问题的处理情况和结果必须在维修台账上如实、清晰地做好记录。
（4）供应商每年对污水处理站内的除臭装置至少更换活性炭一次，活性炭的处置由采购人配合供应商进行，处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处置完成后提供相关装运处置联单或记录并移交采购人。
（5）供应商应在现场设置备件库，保证一直配备一定数量的易损件备件、常用维修工具等，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易损设备及易损件备件清单
	备件名称
	备件数量

	隔膜计量泵隔膜片
	2片

	隔膜计量泵
	1台

	余氯电极探头
	1套

	污水采样泵
	1套

	中间继电器
	2个

	加药软管
	10米

	锂基耐高温型润滑脂
	2KG

	工业排风机皮带
	2根

	消毒风箱紫外线灯管
	2根

	软连接
	4根

	3P10A D型空气开关
	1个

	3P32A D型空气开关
	1个

	220V交流接触器
	1个


[bookmark: _GoBack]（6）根据污水处理站设施设备情况编制适应现场的维护保养计划并严格执行，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7） 供应商进场前，须与采购人共同进行现场设备勘查。双方应对设备现状进行共同确认并签署书面记录。若供应商发现设备存在故障、损坏，应现场向采购人提出。采购人须负责完成所有必要的维修或更换，待设备完全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后，方可正式移交给供应商进行后续作业。
（8） 服务期终止时，供应商应确保污水处理站所有设施设备处于完好且可正常运行状态。若因供应商运维操作不当（非设备自然损耗或不可抗力）导致设备损坏或无法正常运行，供应商须在移交前完成修复；无法修复的，应按设备当前净值或重置价对采购人进行赔偿。移交时由双方共同验收并签署设备状态确认书。
（9） 公卫楼产生感染性医疗废水时，同步开展设备公卫楼污水处理站设备运维服务。
5、在线监测设备管理要求
（1）需由专人对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校准、调试、维护、保养、药剂更换等；在线设备运维采取责任制，如因维护、检修或巡察不当，造成设备出现问题（包括篡改仪表数据上传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导致数据上传错误或检测指标超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接受相关处罚。
（2）供应商严格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规定要求，对现场在线监测设备开展维护保养工作。
6、污水处理站水质分析化验、检验检测要求
（1）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规定和四川省卫生执法总队医疗机构污水处理指引内容及排污许可证副本所要求的检测内容及频次对医院污水进行检测（含废气废水排放检测项目），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应在取样检测后21日内取得检测报告并提供2份报告原件，检测报告需具备第三方法定检测机构（CMA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供应商负责检测项目如下：
污水处理站污水、废气检测项目表
（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检测项目）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频次
	采样方法及个数

	废气
	甲烷
	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
	1次/季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

	
	臭气
	
	1次/季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

	
	氨气
	
	1次/季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

	
	氯
	
	1次/季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

	
	硫化氢
	
	1次/季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

	废水
	悬浮物
	
	1次/周
	瞬时采样至少3个

	
	化学需氧量
	
	1次/周
	瞬时采样至少3个

	
	粪大肠菌群数
	
	1次/月
	瞬时采样至少3个

	
	志贺氏菌
	
	2次/年
	瞬时采样至少3个

	
	沙门氏菌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五日化学需氧量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石油类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动植物油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挥发酚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总氰化物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PH值
	
	1次/季
	瞬时采样至少3个



（2） 若法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不合格，则由供应商针对检测结果整改直至所有检测指标合格为止，此期间所产生的检测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3） 中医特色项目公卫楼一旦启用并产生医疗污水，应立即依据上表规定，对污水和废气开展检测，检测项目与频次均按上表执行。
7、使用药剂质量及管理要求
（1）供应商负责污水处理药剂及检验检测试剂试纸（包括但不限于药剂清单所列）的采购、配送、投加、使用及全流程管理。所有药剂及试剂必须与采购人现有设施设备兼容，且其质量、规格、品牌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变更。
（2）供应商须确保所购药剂及试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其中，次氯酸钠消毒剂必须为“消”字号产品，并符合国家标准GB/T19106中表1 A型Ⅱ次氯酸钠的技术要求。供应商应提供全套加盖公章的“消”字号资质证明文件。
（3）供应商应建立并维护完整的药剂管理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入库验收、出库使用及投加记录。所有在用药剂必须在保质期内。每月投加记录需经供应商盖章确认后提交采购人。本项目所涉全部药剂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4）因供应商擅自变更、使用不兼容或不合格药剂/试剂所导致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损坏、水质超标、行政处罚等），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
（5）采购人有权随时对药剂质量、管理台账及投加操作进行现场检查。如发现供应商违反本条任何规定，采购人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药剂清单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聚合氯化铝（PAC）
	氧化铝 (A1203)的质量分数 (%)≥29.5
不溶物的质量分数(%)≤0.05
铁 (Fe)的质量分数 (%)≤0.03
氨氮(以N计)的质量分数(%)≤0.002
砷 (As)的质量分数 (%)≤0.00004
铅(Pb)的质量分数 (%)≤0.001
 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1
汞(Hg)的质量分数 (%)≤0.000004
铬(Cr)的质量分数 (%)≤0.0006
提供CMA的检测报告加盖公章

	次氯酸钠消毒剂
	“消”字号，并符合GB/T 19106表1次氯酸钠的技术要求A型‖类标准

	酰胺（阳离子）（PAM）
	30离子度/1200万分子量

	PH试纸
	精度0.5PH单位，范围5.5-9PH

	PH探头标定液
	PH校正液

	余氯探头标定液
	余氯标准溶液20mg/L

	手持式余氯仪检测试剂
	余氯标准溶液20mg/L

	COD在线监测仪实验试剂
	硫酸汞溶液（50g/L）、重铬酸钾溶液（11g/L）、硫酸银溶液（10g/L）、COD标准溶液（1000mg/L）

	氨氮在线监测仪实验试剂
	水杨酸钠溶液（80g/L）、二氯异氰尿酸钠溶液（1.32g/L）、稀硫酸溶液（5%浓度）、氨氮标准溶液（1000mg/L）                                                                                                                                                                                                                                                                                                                                                                                                                                                                                                                                                                                                                                                                              



8、其他要求
（1）在合同执行期间值班室办公所产生电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2）服务期内医疗污泥处置工作由采购人负责，但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完成污泥处置工作，并做好污泥清掏转运记录。
（3）供应商需保障污水处理站设施设备24小时正常运行，出水指标按《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GB18466-2005）预处理标准执行，如出现排放指标超标情况，由此发生的行政处罚，由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全部经济损失。
（4）污水处理站为24小时运行值守，供应商需保障污水处理站内随时有运维人员24小时在岗工作，且各项巡检、药剂投加、设备保养、取样检测等污水处理站运行记录按时有效完成；因污水处理操作人员在值守期间，出现脱岗、离岗、不假不到，造成损失事故或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5）污水处理站现场安全责任及行政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因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责任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若造成安全责任事故，按照合同约定采购人有权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6）供应商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情况下，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采购人有权选择第三方履行，所有费用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7）职责制度：包含污水处理操作人员岗位职责、污水处理站交接班制度、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具（品）管理制度、污水处理站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设备维护保养检修管理制度、运营管理制度、事故及报告制度等
[bookmark: _Toc626][bookmark: _Toc20357][bookmark: _Toc23617]（8）每月对污水处理站药剂使用、人工福利、设备维修、能耗量、污水检测等费用统计，并进行成本分析，每月相关分析报告提交采购人。
（9）供应商需提供三年内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当日,提供至少贰个具有污水运维项目业绩（且服务期限不得少于1年）并提供采购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10）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污水处理站安全生产责任书。
9、合同解除情形
供应商出现以下任一情形，采购人可单方解除合同：
（1）水质检测超标且48小时内未整改；
（2）如供应商未完全履行其重大合同义务，且因该违约行为导致采购人被有权机关（注1）通报批评或处罚（注2）累计≥2次或单次处罚≥10万元，产生的罚金由供应商负责；
（3）人员脱岗累计3次；
（4）引发一般安全事故；
（5）引发环境污染事故；
（6）危险废物违法处置造成影响。
（注释1：“有权机关”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监管职权，有权对采购人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正式通报、处罚或问责的机构；注释2：本款所述‘通报批评或处罚’应指有权机关就供应商违约事件对采购人做出的正式书面通报、警告、处罚、问责。）
10、验收及付款结算方式
10.1服务考核：每月实施服务绩效评估考核；
10.2履约验收：按季度（每三个月）组织一次履约验收。院方收到供应商的书面验收申请后，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验收工作。
10.3结算与支付：
10.3.1结算方式：按实际处理量据实结算。结算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支付金额=（处理污水量（m³）×中标处理单价）-考核扣款；
10.3.2支付流程：履约验收通过后，供应商需向院方开具合法有效的税务发
票，院方收到发票后在2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对公转账方式支付应付结算款项。
11.污水处理服务月度考核表
​​项目名称：​泸州市中医医院城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
​​考核月份：​______年_____月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核类别
	扣款细则
	单次扣款金额
	考核扣罚情况记录
	扣罚金额

	人员值守
	值班人员脱岗（含擅自离岗、无人顶替）
	500元/次
	
	

	台账管理
	各类记录不规范、漏记、未如实记录
	500元/次
	
	

	水质安全
	当月在线监测数据超标3次及以上（COD/氨氮/余氯等）
	​​500元
	
	

	
	第三方CMA检测报告出现检测指标不合格或出现漏检情况
	2000元/次
	
	

	
	未按时提交检测报告（超21日）
	500元/次
	
	

	数据传输
	平台数据漏报（含环保/卫健系统）
	​500元/次
	
	

	
	数据存储不全（电子或纸质档案缺失）
	500元/次
	
	

	
	月度数据传输“有效传输率”低于97%
	2000元/次
	
	

	​设备运维​​
	所有故障超4小时未处理（遇特殊原因除外）
	500元/次
	
	

	
	备件库缺项（缺润滑脂/皮带/电极等易损件）
	100元/项
	
	

	
	未按要求管理维护在线监测设备
	500元/次
	
	

	  其他违规​
	危险废物处置未提供联单
	500元/次
	
	

	
	药剂台账造假或使用非"消"字号次氯酸钠
	2000元/次
	
	

	合计扣罚
金额
	
	


处理水量         上月数据：           本月数据：           实际处理量：         
单价   元/m³     合计金额：           考核扣款：           实付金额：        

考核人：                              被考核人：


